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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管理办法 

（三集行[2016]第一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制定目的 

为加强车辆及驾驶员管理，切实保障集团业务的正常开展，并维护集团对外

形象，提高车辆使用效率，降低车辆各项费用支出，保障行车安全，特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三胞集团，各管理平台应参照本办法制定与本平台实际情况相

符的规定，报集团总部审定后执行。 

第三条   定义与术语 

本制度所指的车辆，是指管理权归属三胞集团的现有客车、商务车及小型轿

车。 

第四条 管理职责 

集团公共关系与行政管理中心：负责集团车辆统一调度，对车辆管理及相关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第二章 车辆使用管理 

第五条  车辆使用范围 

车辆主要用于满足集团领导出行、重要公务安排、活动接待以及处理各类紧 

急事务等。 

1、市区出车（即南京市内及市辖区，以下简称市内）具体使用范围如下：  

（1）用于满足集团员工日常因公用车； 

（2）接送来集团视察、协调、检查、指导工作的政府部门领导、行业主管

部门负责人、重要客商、提供技术支持人员等；  

（3）财务部门提取大额现金以及办公急需采购的小件物品；  

（4）突发事件的处置、员工班中突发急病或意外伤害的急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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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集团员工一般性外出，原则上鼓励选择公共交通工具，但在车辆空余

的情况下，下列情况可申请用车：  

A、集团客人一同前往目的地；  

B、多人同行，公司派车前往的费用比采用其他交通工具费用更低的；  

C、公司安排的紧急事务需要外出办理的，须由分管的总裁室领导加批。  

2、市外（即南京市辖区以外地区，以下简称市外）长途出车使用范围： 

（1）集团总裁室领导出差（市外）因公用车；  

（2）接送市外来集团视察、协调、检查、指导工作的政府部门领导、行业

主管部门负责人、重要客商、提供技术支持人员；  

（3）财务部门至外地背书大额票据且当日往返的；  

（4）集团员工出差（市外），原则上鼓励选择动车、高铁等公共交通工具，

但在车辆空余的情况下，下列情况可申请用车：  

A、集团客人一同前往目的地，且当地车辆保障满足不了；  

B、公司安排的紧急事务需要至市外办理，且动车、高铁不能直达目的地城

市的，须由分管的总裁室领导加批。 

3、集团领导专车： 

集团 M16级及以上领导配备专车、专职司机。  

第六条 车辆使用流程 

1、为做到合理安排车辆，市内用车原则上提前一天申请，长途用车符合申

请条件的人员须提前两天申请； 

2、申请人可通过集团内网流程中心“车辆使用申请流程”模块进行申请，

详细注明部门、申请人、乘车人数、往返时间、拟前往地点、事由等信息，经审

批后，由公共关系与行政管理中心车辆管理岗通知车辆申请人，告知使用车辆号

牌及驾驶员。 

3、遇突发事件、员工上班时间患病或意外伤害等无法事先办理用车手续情

况下，可以由集团公共关系与行政管理中心总监直接安排驾驶员出车，事后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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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补办用车申请手续。总裁室领导因工作需要临时调拨车辆，由该领导秘书在

次日补办用车申请手续。  

第七条 车辆使用要求 

1、任何人不得使用集团车辆办理私事，发现车辆使用申请原因和实际使用

目的不符的，公司将根据情节给予 10~50分的扣分；  

2、车辆使用过程中，驾驶员必须严格按照《车辆使用申请流程》上注明的

路线及往返时间执行。出车途中如遇突发情况，目的地需要做变更或者时间延长

一小时以上的（出车外地超时半天的），驾驶员和车辆使用人应当及时向驾驶班

班长报告，驾驶班班长视车辆需求情况进行合理安排或向集团公共关系与行政管

理中心总监请示后决定。驾驶员未经请示做出与《车辆使用申请流程》上重大不

符的变更，扣罚 10 分；  

3、为控制出车频次，减少费用开支，集团公共关系与行政管理中心车辆管

理岗根据各部门用车申请情况尽可能安排合并用车；  

4、所有使用车辆人员不得在公车内吸烟。 

第三章  车辆管理 

第八条 集团车辆由公共关系与行政管理中心驾驶班班长统一管理，实行定

人定车，统一办理车辆保险、出险理赔等工作。 

第九条 车辆使用实行登记制度。驾驶员在接到出车任务后，出车前必须在

《行车记录本》上注明出车地点、时间、用车人部门、随行人员、车牌号码等详

细信息，并检查所驾驶的车辆车况（油、水、气、外观有无碰擦等）。车辆返回

集团后驾驶员做好登记并注明行驶公里数，由驾驶班班长或值班员检查车辆有无

故障、碰擦等。 

第十条 车辆维修保养 

1、集团所有车辆的维修与保养必须到指定维修场所进行，进口车辆（含合

资高档车辆）在指定的 4S店维修保养，其它车辆到正规修理厂维修保养。 

2、车辆保养实行 5000公里或半年保养一次。 



                                                        三胞集团车辆管理办法 

                                                                             
4 

3、车辆维修保养前必须先询价，由维修保养厂家出具维修保养单据，注明

项目、价格等，由公共关系与行政管理中心总监审核同意后方可维修保养。 

第十一条 建立集团车辆档案，详细登记每辆车的购车日期、车况、保险日

期、保养日期及公里数，确保车辆不漏保（保险），误保（保养不及时或超公里

数）。 

第十二条 集团车辆必须集中停放，严格按照划分的车位号停放，严禁乱停

乱放，占用他人车位。 

第十三条 集团机动车辆严禁停在总部大楼外过夜，用车结束必须返回公司

并停放规定车位。 

第四章 油料和费用管理 

第十四条 集团车辆油料实行统一管理，每辆车均配发一张中石化限车号加

油卡，实行“定车定卡制”；每月月末由驾驶班班长统计公里数，并建立消耗台

帐。  

第十五条 驾驶员所有因公费用（停车费、过路费、加油、修理等费用）必

须以正式有效凭证作为报销凭证，方可报销。原则上不能超出预算，每月末汇总

上报当月车辆费用情况。 

第十六条 集团公共关系与行政管理中心驾驶班班长负责按期交纳车辆的各

种税费、保险费。  

第五章  驾驶员管理 

第十七条  驾驶员上下班正常打卡，如遇早晚（早上 9:00前出车，晚上 18:00

后保障）机动出车，可使用“钉钉”软件签到。日常机动出车使用“钉钉”软件

签到细则另行规定。 

第十八条  专职驾驶员及车辆（M16及以上领导配备），在领导出差、休假

或其它未使用车辆时，由公共关系与行政管理中心驾驶班班长统一安排调度。 

第十九条  驾驶员离职或工作调整时，集团公共关系与行政管理中心驾驶班

班长须核查车辆有无违章及其他待处理的问题，并组织车辆交接。交接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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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认真检查车辆外观、发动机性能、油、气、水、电是否正常，随车工具、证

件等是否齐全，并填写交接清单，由交接双方的驾驶员、监交人共同签字；  

第二十条 驾驶员需要请假的，必须至少提前一天办理请假手续，并做好车

辆交接；  

第二十一条 无出车任务时，驾驶员应在驾驶班读书、看报，不得在车内休

息或随意串岗，做与工作无关的事。 

第二十二条 驾驶员在工作期间，须按配置工作服着装，并系领带、穿黑色

皮鞋。 

第二十三条 做好车辆的卫生清洁工作。出车前、出车中、出车后均要适时

对车辆进行清洁维护，确保车辆内外部整洁，物品摆放有序，无纸屑、果壳、烟

灰、烟蒂、烟盒等杂物。  

第二十四条驾驶员未经批准私自开车造成后果的，经济损失全部由个人承担， 

公司将根据情况给予 10~50分的扣分；如发现驾驶员酒后驾车，公司将直接予以

解除劳动合同。 

第二十五条 因违章被交管部门处罚的，必须在期限内自行办理交款等相关

处罚事宜。因逾期不办造成公司损失的，公司将给予加倍处理。 

第二十六条 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驾驶员必须实事求是地向集团公共关系与

行政管理中心驾驶班班长反映情况，严禁弄虚作假。  

第二十七条 造成交通事故，驾驶员负有全部责任的，由驾驶员承担经保险

公司赔付后剩余部分经济损失的 20％，并扣 15分；负有主要责任的，由驾驶员

承担 15％，并扣 10 分；负有同等责任的，由驾驶员承担 10％，并扣罚 5分；负

有次要责任的，由驾驶员承担 5％。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责任岗 

执行责任岗：集团各部门有关工作人员； 

培训责任岗：集团各中心总监； 

检查责任岗：集团公共关系与行政管理中心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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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集团公共关系与行政管理中心进行起草，经集团总裁

审定后发布。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三胞集团车辆管理制度》（三集

行[2009]8号）废止。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属于集团公共关系与行政管理中心。 

 

 

签发： 

二〇一六年九月一日 

 


